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3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開放申請 
113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計畫 

一、目的：本校為鼓勵教師自發性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透過群體研討活動，激發教師課

程研發、教學精進，增進教師同儕專業知能成長，建構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

依本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實施要點」特訂定本計畫。 

二、對象：本校專任教師均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14年2月27日(四)截止，逾期則不再收件。 

四、實施期間：自審查通過日起至114年8月29日(五)止。 

五、實施方式： 

(一) 由本校同一系、所或跨院、系、所專任教師 6 人以上共同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並推舉一

位教師擔任召集人，統籌社群活動之規劃、聯繫、實施與相關成果彙整。 

(二) 由召集人檢附申請表、計畫書（含計畫緣由、目標、活動項目與內容規劃、預期成果及

產出、經費概算）之電子檔，以社群為單位，於申請期限內寄至教學發展中心申請。 

(三) 社群主題可涵蓋教育與課程新知研討、教學大綱改進與創新、教學策略與方法精進、學

生學習輔導策略與經驗之對話、新進教師的導入與輔導、跨領域知識整合與研究及其他

具創新與效益之教師學習規劃等，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擇優補助符應社會參與、產學鏈結

之社群。 

(四) 社群活動方式可採讀書會、教學觀摩、教材研發、成果展示、實務研討、工作坊等方式

進行，並至少規劃三次以上之活動項目。每 1 社群以補助新臺幣 1 萬元為原則。 

(五) 審查方式：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審查，依計畫書之「活動項目與內容規劃」及「預期成

果及產出」進行重點審查，各社群至少規劃三次以上之活動項目。另為讓校內資源充分

運用，專題講座鐘點費／交通費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的8成（本計畫目的與專題演講活動

不同，如教師有專題講座需求請另依本校各類演講申請辦法改向各系所申請）。 

(六) 補助期間應配合之規定： 

1. 社群於辦理活動時，請詳實填具活動紀錄表（含活動照片、滿意度、受益度）、回饋單及

簽到表，並將相關資料提供教學發展中心備存。 

2. 核銷期限自社群核定通過日起至114年8月29日(五)止（核銷請依計畫書經費概算項目實

報實銷）。 

3. 獲補助之社群有參加研討會、成果發表會或公開分享經驗之義務，並於114年9月30日(二)

繳交成果報告及海報（電子檔）。 

4. 報告之繳交狀況與分享情形，將列入未來申請之參考依據。 

六、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時，悉依本中心公告辦理。 

七、聯絡人：教學發展中心周美君，meimeijhou@tea.ntue.edu.tw（分機8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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